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决议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2 日至 3日在杭州举行。省委书记车俊出席全会并作重要讲话。

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回顾总结 2017 年工作，研究部署 2018 年任务。

全会由省纪委常委会主持，审议通过了刘建超同志代表省纪委常委会所作的《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浙江篇章》工作报

告。

全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赵乐际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精神。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赵乐

际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提出了深入推进 2018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车俊同志在省纪委十四届二次全会上的重

要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刻不停歇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省广大党

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全会指出，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管党治党重要力量，要学懂弄通做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决扛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全会强调，做好 2018 年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一，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七个有之”问题高度警觉。严格执行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

第二，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继续担

起先行先试责任，坚持党委负主责、纪委负专责、各成员单位各负其责的体制机

制，完善监察工作规程，全要素使用各类监察措施。严格执行宪法和国家监察法

等相关法律，提高反腐败工作法治化水平。

第三，驰而不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断擦亮作风建设这张金名片。

把监督检查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和我省“36 条办法”的执行情况作为

重点任务，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督促引导领导干部率先转变作风，形成“头

雁效应”，带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第四，聚焦惩治腐败，推动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向压倒性胜利转化。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严肃查处党的十八

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

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重点查处资本和权力相互勾结、政治问题和经济问

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

第五，加强党内监督，充分发挥巡视监督和派驻监督作用。

第六，坚持把党的纪律挺在前面，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开展党章党规党纪专

题教育，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运用好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强化执纪执法的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第七，严厉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围

绕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把全面从严治党覆盖

到“最后一公里”。

第八，加大压力传导力度，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加强上级纪委对下

级纪委的领导，推动各级纪委持续深化“三转”，担负起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的政治责任。

全会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央纪委和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谱写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浙江篇

章不懈奋斗！


